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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文：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大專「跨院校申訴機制」之設置及實施辦法建議書 

呈文者：王晉光（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跨院校申訴委員會」應具法定權力 

由政府設置「跨院校申訴委員會」，賦予法定地位，使之具有法定權力。委

員會可以徵召投訴者及被投訴者，命令有關人士以書面提供證據或親身出席聆訊

以取證。涉案人士如蓄意作虛假陳述，或以偽造證據作證，或蓄意隱瞞真相，皆

必須受法律制裁。 
 
（二）「跨院校申訴委員會」必須獨立運作 

「跨院校申訴委員會」為獨立調查部門，不受大專院校校董會或校方管轄。

除了調查外，亦可以包括仲裁及裁決功能。 
 
（三）「跨院校申訴委員會」之成員 
    「跨院校申訴委員會」之設置，可以參考「警監會」、「勞資審裁處」、「土地

審裁處」等諸種委員會及其運行模式，建立一個常存、但不屬「常規編制」之政

府部門。委員會之組成，由八大院校職方推選三位代表，校方亦選派三位代表，

另由政府委任三位具公信力之社會人士加入，全部成員共計九人，其中一人任委

員會主席。政府委任之代表最好屬司法界人士，對高等院校校務有所了解者。「跨

院校申訴委員會」屬政策之制定者、制度之維護者及具體事務之監察者。下設調

查團。 
 
（四）調查團之設置及職責 

「跨院校申訴委員會」屬下之調查團為非常設機構，乃因應每一申訴事項而

徵集人員設置之獨立調查小組。調查團成員負責實際調查工作，由與勞方及資方

並無利益關係之人士三人組成，另設秘書一人，以記錄及保存檔案。調查期間必

須保留所有文件，直至事件完結後，方可依法銷毀文件。 
「跨院校申訴委員會調查團」之調查結果，會直接影響勞資雙方利益，故調

查團成員對涉及事件之工種／工作條件應該熟悉，始能設身處地理解事件發生之

可能性，及不會作出違背法理人情之判斷。 
「跨院校申訴委員會」調查團之成員，可以通過臨時委任或聘任，對象為來

自其他院校之獨立成員（具公信力之教授）、教育工作人員協會理事或其他具公

信力之社會人士（如律師公會、消費者委員會幹事等）。有關人士必須對高校內

部之架構及運作制度有相當了解，具備法律或管理知識，有能力從法理或學理之

角度判斷勞方或管方之行為之是非曲直。 

立法會 CB(2)1032/08-09(01)號文件 



 2

每一事件之調查結果，應寫成報告書，向「跨院校申訴委員會」提出建議，

需採取何等步驟（包括仲裁、譴責、審裁、判決等辦法）予以解決。最後由委員

會向政府及相關人士公佈。 
 
（五）仲裁及裁決 

需要仲裁或裁決，可以斟酌參考政府「土地審裁處」及「勞工審裁處」之做

法，提供平等機會給予校方及員工，使之能充分陳述理據。最後，作出具法定約

束力之裁決。當前最不公平之處，乃校方以官費聘律師打官司以鎮壓員工，而員

工遭粗暴對待時卻必須自行籌款、傾家蕩產以應付司法費用。 
 
（六）判決結果，應具約束力 

「跨院校申訴委員會」有責任對所有投訴回應。經過調查、仲裁及審判後，

其結果對勞資雙方具約束力，雙方應該遵守。 
必須嚴格規定，管方不得使用納稅人之金錢，為爭取己方利益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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